
赤水许决〔2025〕49号
龙源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10万千瓦光伏防沙

治沙一体化项目220kV送出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翁牛特旗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申请审批<龙源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10万千瓦光伏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kV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龙源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10万千瓦光伏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kV送出工程的建设起点为龙源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10万千瓦光伏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kV升压站，终止于福泉220kV变电站，线路全线位于翁牛特旗境内，途经阿什罕苏木、乌敦套海镇，附近有G305及乌大线公路经过，交通比较便利。

该工程为新建建设类项目，输电线路电压等级为220kV，工程等级为小型。建设规模与内容为：线路全长为31.8km，其中塔基编号为SJ01~SJ40的线路（长约10.7km）为与龙源内蒙古赤峰敖汉旗10万千瓦风电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KV线路送出工程合并建设的双回路线路，纳入本项目建设内容，共布设42基铁塔，其中双回路铁塔38基，单回路铁塔4基；塔基编号为J01~J69的线路（长约21.1km）为单回路线路，共计布设69基铁塔，全部为单回路铁塔。2025年1月19日，建设单位取得了赤峰市能源局《关于龙源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10万千瓦光伏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kV送出工程核准的批复》（赤能源电力字[2025]4号）。

项目分为塔基及施工区、施工便道、牵张场地及跨越设施4个分区。塔基及施工区占地面积为20.81hm²，其中永久占地2.17hm²，临时占地18.64hm²，占用灌木林地5.56hm²，天然牧草地6.14hm²，其他草地0.96hm²，沙地8.15hm²。施工便道占地面积为8.61hm²，全部为临时占地面积，占用灌木林地0.45hm²，天然牧草地0.26hm²，其他草地1.07hm²，沙地6.83hm²。牵张场地占地面积为1.95hm²，全部为临时占地面积，占用其他草地0.30hm²，沙地1.65hm²。跨越设施区占地面积为0.20hm²，全部为临时占地面积，占地类型全部为沙地。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31.57hm²，其中永久占地面积2.17hm²，临时占地面积29.40hm²，占用灌木林地6.01hm²，天然牧草地6.40hm²，其他草地2.33hm²，沙地16.83hm²。本工程动用土石方总量为1.28万m³，其中挖方量为0.64万m³，填方量为0.64万m³，挖填平衡无弃方。工程总投资506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2500万元，全部为企业自筹。工程计划于2025年9月开始施工，于2026年5月底完工，建设总工期为9个月。本工程征占地范围内不涉及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31.57公顷。

（二）鉴于项目区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为2026年。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95%，土壤流失控制比0.9，渣土防护率97%，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7%。依据现场调查，项目区位于沙质平原区，主要土壤类型为风沙土，表层土壤较为瘠薄，无可剥离利用的表层土，故对表土保护率不做设定。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

（四）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53.669万元。

二、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相关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相关工作，应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依法履行水土保持义务，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安排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

（三）建设单位作为安全运行责任主体，对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安全运行全权负责，在建设、运行及后期管理期间要适时巡查监测，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各项工程及防护措施安全运行，发挥正常效益。

（四）按相关要求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和年报需按时将盖章后扫描件上传到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系统, 无需报送纸质版, 要加强纸质档案归档备查。

（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定期向翁牛特旗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并接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以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做出重大变更的，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我局批准。

（七）生产建设单位要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向社会公开并向我局报备。

（八）本决定书有效期为3年，若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3年，生产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附件：《龙源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10万千瓦光伏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kV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查意见

赤峰市水利局

2025年9月24日

抄送：翁牛特旗水利局。
    赤峰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9月24日印发

 



